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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印发《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便民利企九项措施》的通知

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总队战勤与训练保障支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总队制订了《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便民利企九项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各支队切实强化工作责任，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4年10月21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便民利企九项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一流消防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队结合工作实际，在全省推出九项消防便民利企措施：

1．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社会单位可以在湖南省政务一体化平台申报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并能通过平台查询行政许可结果、下载文书。

2．压缩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办理时间。采取非承诺制程序办理的，消防救援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3．现场申请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除营业执照、《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或《经营性项目验收开业“一件事”申请表》必须提供外，其他材料均可在消防救援部门现场核查时提交；对于仅变更场所名称、消防安全责任人或者场所地址命名（实际地址不变）的公众聚集场所，可不提供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但仍需现场核查。

4．规范涉企执法检查，严格实行“双随机”制度，依法公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运用“湖南营商码”扫码入企检查，动态管理入企检查次数。

5．推行主动报告减免处罚、轻微不罚主动告知制度，消防救援部门要向社会单位大力宣传《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减免行政处罚规定》，正向激励单位自查自改隐患；对执法相对人行政处罚立案前，应告知其违法行为是否享有轻微不罚的权利及义务，并按要求在《消防行政执法轻微不罚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字确认。

6．经受送达人同意，消防救援机构可以采用送达平台、通讯账号（电话、微信、电子邮箱）等电子信息化的方式将执法文书送达受送达人。

7．社会单位可以线上或者线下申请消防技术服务、预约消防站点开放和参观服务。预约消防技术服务的，由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帮助指导单位排查和整改隐患问题；预约消防站点开放和参观服务的，可以自主选择地点、时段就近免费接受消防知识普及与消防能力培训。同时，总队、支队依托消防技术服务队成立消防安全服务保障指导小组，应邀对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提供消防安全指导服务。

8．根据社会单位的申请，免费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出真水、灭真火”实操实训，让群众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不断提升公众自防自救能力。

9．增加消防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站点，方便考生报考，缩短报名后等待参考的时间。消防救援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时，当事人提供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考试成绩合格电子凭证或证书查询结果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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